
2011年部分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到
事业单位的实施方案

为了认真做好我市2011年度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使退役士兵能有效就业，根据2009年6月6日海城市政府会议纪要精神，对城镇退役士兵按18%比例确定安置人数。为了保证做好事业单位安置城镇退役士兵工作，特做此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根据辽政发[2010]41号、鞍政发[2011]7号、海政办发[2011]51号和海城市政府2009年会议纪要要求，事业单位安置退役士兵要严密组织，加强领导，精细工作。采取文化考试和档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好安置录用工作。

二、招考的范围及条件

1、招考条件范围。凡是2010年冬季退役的符合安置条件的义务兵和十年以下复原士官及省批转业士官都可报名。通知从7月29日开始通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网上发布实施方案。

2、报名地点。海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名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3、报名时间。从2011年7月29日开始至8月8日止。民政局负责认定符合安置条件的考试对象。通知时公布档案评分项目标准，公示档案受奖情况及档案考核分数。

4、考试时间。9月10 日（考试内容、考试地点、准考证核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另行通知）。

三、考试考核录用办法
1、岗位设定。由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市编制委员会制定的编制计划印发适合退役士兵岗位。

2、文化考试。退役士兵的文化考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3、档案考核民政局负责。依据退役士兵安置对象在部队服役期间的奖惩表现原始档案记载情况，进行分类打分评定。具体评分项目标准见附表。

四、录取办法

1、在文化考试和档案考核结束后，由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按文化成绩占50％，档案考核成绩占50％换算后核出总分，排列名次。适时在海城市人事人才网发布。
2、选择岗位时，张榜公布考试考核分数和名次，同时由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市编制委员会制定的编制计划公布录取的事业单位岗位。民政局牵头、机构编制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织选择工作岗位，纪检委监督。

3、退役士兵本人在核查分数排列名次准确无误后，根据分数名次由退役士兵本人，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在市编委确定的退役士兵岗位中自选适合岗位（具体办法依据岗位情况另行制定），遇相同分数，按照兵龄期限长者优先录取，如同年入伍按照档案受奖情况级别、职务级别高者优先录取，如遇其他特殊情况，由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规定时间不到的（30分钟）依名次顺序选择岗位。
4、依据退役士兵本人选定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办理编制手续后，由民政局安置办公室出具安置手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录用手续。

五、组织监督

1、对事业单位的安置，凡不报考、考试成绩没进入事业单位分数线和考试违纪者，以及不按规定、时间报选分配单位者，取消事业单位分配资格。

2、为了确保本次事业单位考试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市纪委、市监察局派出专人全程跟踪监察。

六、组织领导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事关国防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事业单位安置退役士兵是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每个退役士兵切身利益的好事，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把此项工作稳妥做好，特成立事业单位安置退役士兵领导小组。

组  长：金长松  市政府领导

副组长：王德刚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国涛  民政局局长

盛为民  市纪委副书记
张  鹏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成  员：王  维  民政局副局长

张学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组长
        尤  晖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振华  市群众诉求工作部副部长

甄大明  纪检委执法室主任

工作人员：修景旭、任群、李东辉、孟涛
                         海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海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海   城   市   民   政  局

2011年7月25日

附：退伍军人档案评分项目标准表及文化考试和档案考核成绩计算方法

退伍军人档案评分项目标准表
                                                      年     月
	评    分    项    目

	基础分
	陆
	100分
	
	优秀士兵（次）
	3分

	
	海
	100分
	
	团授奖（次）
	3分

	
	空
	100分
	
	营授奖（次）
	2分

	军委授奖（次）
	30分
	
	连授奖（次）
	1分

	军区授奖（次）
	20分
	
	党  员
	3分

	一等功（次）
	15分
	
	班  长
	3分

	二等功（次）
	10分
	
	副班长
	2分

	三等功（次）
	5分
	
	重点安置对象
	10分

	师授奖（次）
	5分
	
	其  它
	

	扣  分  项  目

	服役未满（处理）
	5分
	
	记过（次）
	5分

	教养
	20分
	
	严重警告（次）
	2分

	记大过（次）
	10分
	
	警告（次）
	1分

	总  计
	

	备  注
	重点安置对象：1、转业士官
2、二等功以上荣立者（含二等功荣立者）
       3、因战伤残（5—8级）退役士兵


计算方式

如文化课打80分×50％＝40分

档案考核成绩（符合国家安置政策的安置对象基数为100分）荣立两次三等功，每次5分，合计10分，档案考核成绩是110分×50％＝55分。

上述两项文化成绩40分，档案考核成绩55分，合计95分。此分为退役士兵最后总成绩。存在着赛车手从四


